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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反思和加强当代世界

的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教派纷争问题研究及情

报中心欧洲联合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 E/CN.5/2015/1。 

http://undocs.org/ch/E/CN.5/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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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重新评价并加强促使邪教受害者摆脱贫穷和日趋加剧的不平等状况的社会制度，

以推动在二十一世纪公开、民主和自由社会中获得社会自由和保护 

 

几十年来，本联合会注意到，邪教受害者及其家人被剥夺了从外界社会发展

获益的机会。有关的主流政府机构有计划建立酌情提供服务和保护的制度。 

大多数非教派或邪教成员不了解现实情况，即邪教成员生活在旨在保持团体

规则和政策逃避主流社会机构的公共监督或问责的封闭社群。一般社会隐私法律

旨在保护个人，并且此类法律隐私须受到保护，但许多邪教组织拒绝向急需信息

者提供有关个人和民事权利的可靠信息。 

联合会注意到，在考虑邪教组织环境中贫穷的真实原因时，便会发现前成员

以邪教领导指令、规则和强制执行的惯例为根基的贫穷言论令人震惊且十分一

致。成员的收入大部分都奉献了组织，许多情况下，他们因没钱和邪教的政策而

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邪教成员没有退休计划和其他经济资源，而这些缺陷

则由社会机构吸收解决。 

在处理减少不平等和提高邪教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问题时，了解邪教成员生

活的世界，特别是有酬就业情况十分重要。许多邪教团体与外界或主流社会的关

系是敌对的，这种情况对他们获取就业机会有着深远影响。由于认为对团体的意

识形态具有威胁，极权主义邪教组织剥夺了其成员在主流社会接受传统教育的权

利。为了解决权利上的不平等及促进社会发展和包容，必须向所有人提供获得适

当信息的资源。 

过去几十年里，联合会注意到的一个困难是许多邪教成员缺乏能够帮助到他

们的关于其个人权利的基本信息，其中包括优质高等教育的信息，包括可为其提

供给更多有酬就业选择的学历要求。 

邪教成员需要社会进步，并需通过获得更大的自由提高生活水平。社会发展

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设定的标准旨在解决这些问题。邪教成员生活在高度受限

和封闭环境的现象遍布全世界着实令人震惊。知情同意是在公开、自由的社会中

做出完全知情决策的核心，最具毁灭性的邪教利用许多方法限制信息和资源。国

际公平和平等标准必须适用于最需要者，正是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应通过教育和

执行网络在全球范围提供必要资源。 

必须让所有人享受到经济和社会进步，包括并非自身过失而被剥夺了这一权

利的邪教成员。邪教组织通过团体规则和政策阻止其成员获得 1969 年《社会进

步和发展宣言》和 1995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确立的各项权利和服务。

需要把商定的政策适用于饱受邪教折磨的家庭。须认真开展教育工作，以向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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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关信息。执行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制定的政策大大有助于解决这

一问题。 

除经济和社会自由权利之外，还有有尊严和自由生活以及享受社会进步硕果

的权利。几十年来，联合会注意到，邪教受害者及部分亲友在受剥削的环境中忍

受着非人道的生活条件。许多邪教命令成员把个人资产交给组织，而组织无须听

取成员意见便可控制和分配这些资产。邪教领袖的剥削性双重标准导致，组织资

源的控制者生活富足有余，而普通成员则因造成贫穷和缺乏尊严的规则而生活贫

困。虚拟和现实奴役劳作导致，邪教成员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穷标准之下。一些

收入不菲的邪教成员受团体环境所制，将收入交给了邪教组织。作为回报，邪教

成员获得远低于贫穷标准的微薄资源，而债务却必须自负。多数此类活动并不为

至少会适用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界或主流社会所知。这些情况下，人权和尊严问题

比比皆是，应提供有效的全球补救办法。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确立的另一个目标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应当以持续提

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标准为目的。这一目标也适用于邪教成员和类

似的受害者。在存在蓄意剥削的地方提高生活水平应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并且

需要建立举报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行为的结构。邪教成员遭受如此之多伤害的根

源是其缺乏信息。一旦社会发展指导方针成为国际的政府标准，则通过教育和宣

传网络向需要了解此类标准者提供相关信息便非常重要。 

为了解决教派成员遭社会排斥的问题，他们需要委员会一直通过当前的发展

和执行政策予以解决的增强权能的技能和资源。联合会可通过为制定一套更加统

一的自我增强权能目标做出贡献，同政府机构、社会服务组织和其他有着共同利

益的非政府组织建立网络。必须认识到，因邪教规则而被剥夺了人力资源的邪教

成员社区需要拥有与这些人群接触的广泛直接经验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本联合

会与需要援助的家庭开展了合作，委员会可以为实现个人转型和自我增强权能提

供选择，这些选择要考虑到民主机构的要求，包括尊重所有人权，基本自由及经

济机会方面的平等，法治，以及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每一位邪教成员应当有机

会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积极参加其所在社区的事务。 

加强社会保护和降低脆弱性的基础上就社会发展委员会指导方针和政策开

展优质教育，特别是因为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与关乎地方环境的法治相关。联合

会可以提供所需资源，帮助那些寻求援助者获得委员会的执行资源。当我们考虑

社会发展最广泛的定义时，必须对需要帮助的邪教成员适用最为广泛社会发展定

义。许多邪教成员缺乏 2015 年后目标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包括面临饥

饿，这些目标要求所有人过上健康的生活，获得公平和包容的优质教育，并克服

与主流民主社会及其有价值机构的敌对关系。 

邪教成员包括受崇高理想和利他主义激励的有才干和有天赋者。可悲的是，如学

术、法律和跨学科研究所证明的，大多数邪教群体剥削并滥用这些成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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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届会议制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对于援助邪教成员通过获得适当资源和

教育实现多项目标有着实际的意义和潜力。 

 


